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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

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

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中 國 電 力 國 際 發 展 有 限 公 司 
China Powe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Limited 

（在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股份代號：2380） 

 

關連交易 

 

有關脫硫系統建設的總承包合同 

 

 

二零二六年七月七日，遠達工程及遠達水務（本公司間接非全資擁有的附屬公

司）與托里發電訂立了一份總承包合同。根據該合同，遠達工程及遠達水務將

為塔城項目脫硫系統的建設提供勘察設計、設備採購、建築安裝，以及其他技

術支援服務，代價人民幣 118,384,800 元（約相等於 136,074,000 港元）。  
 
於本公告日期，國家電投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 65.81%，為本公司的最終控

股股東。根據上市規則定義，國家電投、其附屬公司及聯繫人均為本公司的關

連人士。   
 
托里發電為國家電投的聯繫人。因此，托里發電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而訂立

總承包合同根據上市規則屬於本公司的一項關連交易。  
 
由於總承包合同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第 14 .0 7 條）超過

0 . 1 %，但低於 5%，故該合同項下擬進行的交易須遵守根據上市規則第 1 4 A
章公告及申報的規定，但可獲豁免遵守經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董事局宣佈，遠達工程及遠達水務（本公司間接非全資擁有的附屬公司），於

二零二六年七月七日與托里發電訂立了一份總承包合同，內容有關塔城項目脫

硫系統的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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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承包合同  

 

日期  

 

二零二六年七月七日  
 

訂約方  

 

( i )  聯合體（遠達工程及遠達水務），作為承包商；及  
 

( i i )  托里發電，作為僱主。  
 

承包商提供的服務  
 
聯合體已同意作為總承包商，為塔城項目脫硫系統的建設提供一系列服務，包

括勘察設計、製造、設備採購、運輸和儲存、建築安裝、調試、完工認證（進

行試運行、消缺、性能保證考核驗收等）、性能質量保證、培訓、最終交付，

以及涵蓋整個缺陷責任期（自脫硫系統成功完成 1 68 小時滿負荷運行之日起 1 2
個月）內的跟進服務。在此期間，承包商有義務修正可能出現的任何缺陷和損

壞。  
 
代價  
 
僱主應付的代價分類如下：  
 

費用  
金額（人民幣元）  

（含所有稅項）  

建築安裝工程費  56,829,100 

設備購置費  57,785,000 

安全文明施工費  1,420,700 

其他費用 #  2,350,000 

總額  118,384,800 

 
#  其他費用主要包括勘察設計費、調試費及其他雜項費用。  
 
支付條款  
 
托里發電應向承包商作出一筆無息預付款，該款項須涵蓋  ( i )  10 %的建築安裝工

程費及其他費用；以及 ( i i )  5 0%的安全文明施工費。  
 
其他所有餘下費用應按施工或設備採購進度分期支付，或按實際發生金額支付。

其中，下列款項應作為質量保證金予以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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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  設備購置費用的 1 0%，應在最終驗收證書簽發後的一個月內支付（須扣除

任何適用扣減款項）；及  
 

( i i )  建築安裝工程費的 3%及其他費用的 5%，應在缺陷責任期屆滿後的一個月

內支付（須扣除任何適用扣減款項）。   
 
定價原則  
 
承包商通過在中國的採購與招標平台及網絡（包括中國招標投標公共服務平台、

中國電力設備信息網及國家電投電子商務平台）上公開可供查閱的公開市場招

標過程獲得總承包合同。總承包合同的代價乃參考 ( i )  同類脫硫系統建設項目在

中國近期公開可供查閱的中標價格數據；以及 ( i i )  承包商在其可比項目中向獨

立第三方提供涉及同類脫硫系統建設及其相關服務的代價而釐定。  

 
進行關連交易的理由及裨益  
 
隨著國家對燃煤發電廠的環保標準日益嚴格，承包商憑藉其提供脫硫及廢水零

排放工程承包服務的專業技術，協助客戶滿足遵守強制法規要求。本公司相信，

總承包合同將鞏固承包商在環保領域的地位，並與本集團向綠色低碳能源供應

商轉型的戰略目標一致。  
 
總承包合同的代價與市場上其他公司為脫硫系統建設提供相同服務所收取的現

行市場價格相符。董事認為，總承包合同的代價及其相關條款均不遜於本集團

向獨立第三方收取的代價及條款。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對本公司股東而言，總承包合同乃於本集

團一般及日常業務過程中按一般商業條款進行，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

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概無董事於總承包合同項下擬進行的交易中擁有重大權益或須就相關董事局決

議案放棄投票。  
 
本公司及本集團的資料  

 

本公司為國家電投的核心及旗艦上市附屬公司。本集團主要在中國內地從事發

電及售電，包括投資、開發、經營及管理水力、風力、光伏及火力發電廠，並

提供儲能、綠電交通、綜合智慧能源的解決服務，環境保護以及污染治理業務，

其業務分佈於中國各大電網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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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商的資料  

 
遠達工程於一九九九年二月在中國註冊成立，其主要從事建設工程施工、設計、

管理及監理。其提供與大氣污染治理、生態的恢復和保護、碳減排與碳捕捉相

關的服務，以及銷售相關的設備和組件。遠達工程持有環境工程設計專項（大

氣污染防治工程）甲級資質證書，其亦具備環保工程專業承包壹級資質證書、

建築及電力工程施工的總承包貳級資質證書。  

 
遠達水務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在中國註冊成立，其主要從事市政污水、市政自

來水，以及電力行業的工業廢水及水處理系統的技術開發、設計及與水務有關

的承包服務。遠達水務持有環境工程（水污染防治工程）專項甲級資質證書、

環保工程專業承包壹級資質證書，以及市政公用工程施工總承包貳級資質證書。  

 
遠達工程及遠達水務均為電投水電（本公司非全資擁有的附屬公司）的附屬公

司。  

 
僱主的資料  

 

托里發電於二零二三年六月在中國註冊成立，並主要從事發電、輸電、供配電

業務。托里發電擁有塔城項目的開發權，該項目涉及興建兩台位於中國新疆維

吾爾自治區總裝機容量  1 ,32 0  兆瓦的超超臨界燃煤發電機組。   

 

於本公告日期，托里發電由平煤神馬新疆持股 49%、本公司持股 3 1%、中電國

際持股 10 %及新疆能源持股 10 %。國家電投透過其附屬公司（即本公司、中電

國際及新疆能源）於托里發電合共擁有 5 1%的權益。  

 
剔除透過本公司間接擁有的權益後，國家電投於托里發電擁有的權益為 20 %

（超過 10%權益），故托里電力為國家電投的聯繫人，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平煤神馬新疆為平煤神馬集團全資擁有的附屬公司，平煤神馬集團主要從事煤

炭的開採、洗選、加工及銷售，以及提供相關生產服務。平煤神馬集團由河南

省人民政府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最終控制。平煤神馬新疆及其最終控制方

均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的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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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電投的資料  
 
國家電投（本公司最終控股股東）為一家投資控股公司，主要從事的業務涵蓋

中國及海外多個領域，包括電力、煤炭、鋁業、物流、金融、環保及高新技術

產業。國家電投（連同其附屬公司）為在中國同時擁有火電、水電、核電及可

再生能源資源的綜合能源集團。  

 

上市規則的涵義  

 

於本公告日期，國家電投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 6 5 . 81%，為本公司的最終控

股股東。根據上市規則定義，國家電投、其附屬公司及聯繫人均為本公司的關

連人士。   
 
托里發電為國家電投的聯繫人。因此，托里發電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而訂立

總承包合同根據上市規則屬於本公司的一項關連交易。  
 
由於總承包合同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第 1 4 . 07 條）超過 0 .1 %，

但低於 5%，故該合同項下擬進行的交易須遵守根據上市規則第 14 A 章公告及

申報的規定，但可獲豁免遵守經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以下詞彙具有下列涵義：  

 

「董事局」  指  本公司董事局  

   

「本公司」  指  中國電力國際發展有限公司，一家於香港註冊成

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聯合體」或  
「承包商」  

指  由遠達工程（作為聯合體牽頭人）及遠達水務

（作為聯合體成員）組成的聯合體  

   

「中電國際」  指  中國電力國際有限公司，一家於香港註冊成立的

有限責任公司，為本公司的控股公司及國家電投

的全資擁有附屬公司  

   

「脫硫系統」  指  一種採用濕法脫硫工藝，在燃煤發電過程中產生

的煙氣中去除二氧化硫的系統，並配備廢水零排

放處理設施，用於處理和回收脫硫廢水，從而共

同實現減少污染物排放及確保符合中國適用的環

境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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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總承包合同」或  
「該合同」  

指  聯合體與托里發電於二零二六年七月七日就塔城

項目脫硫系統的建設提供勘察設計、設備採購、

建築安裝，以及其他技術支援服務所訂立的合同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不時的附屬公司  

   
「港元」  指  港元，香港法定貨幣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兆瓦」  指  兆瓦，即一百萬瓦。一家發電廠裝機容量通常以

兆瓦（一種測量發電輸出功率的單位）作表示  

   

「平煤神馬集團」  指  中國平煤神馬控股集團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註

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國有企業，由河南省人民政府

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最終控制  

   

「平煤神馬新疆」  指  平煤神馬（新疆）能源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註

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為平煤神馬集團的全資

擁有附屬公司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國家電投」  指  國家電力投資集團有限公司，為本公司的最終控

股股東，一家經國務院批准成立的國有獨資企業  

   

「電投水電」  指  國家電投集團水電股份有限公司（前稱為國家電

投集團遠達環保股份有限公司），一家在中國註冊

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其股份在上海證券交易所

上市（A 股股票代碼：60 029 2 . S H），並為本公司

非全資擁有的附屬公司。其主要在中國從事水力

發電及銷售、節能、環境保護和污染治理業務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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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項目」  指  一個位於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超超臨界燃煤

發電項目，總裝機容量 1 , 32 0 兆瓦  

   

「托里發電」或  

「僱主」  

指  托里國電投發電有限責任公司，一家於中國註冊

成 立 的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 由 平 煤 神 馬 新 疆 持 股

4 9%、本公司持股 31 %、中電國際持股 1 0%及新

疆能源持股 1 0%  

   

「新疆能源」  指  國家電投集團新疆能源化工有限責任公司，一家

於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並為國家電投

非全資擁有的附屬公司  

   

「遠達工程」  指  國家電投集團遠達環保工程有限公司，一家於中

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並由電投水電持股

9 7 . 80%，及由兩名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的

第三方持股 2 .2 0% 
   
「遠達水務」  指  國電投遠達水務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

的有限責任公司，並為電投水電全資擁有的附屬

公司  
   

*     英文或中文譯名（視乎情況而定）僅供識別  

 

本公告所載人民幣與港元之間按人民幣 0 .8 7 元兌 1 . 00 港元的匯率換算。換算並

不代表人民幣實際可按該匯率或任何匯率兌換為港元。  

 

 

 承董事局命  

中國電力國際發展有限公司  

主席  

桂許德  

 

香港，二零二六年七月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為：執行董事桂許德及趙永剛，非執行董事胡建東、

周杰、黃青華及陳鵬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李方、邱家賜及許漢忠。  


